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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研〔2023〕1号


科学研究院 人文社会科学处关于《中山大学横向科研项目经费管理办法》（中大科研〔2022〕59号）制度问答的通知

校机关各部、处、室，各学院、直属系，各直属单位，各附属医院（单位），产业集团，各有关科研机构：
《中山大学横向科研项目经费管理办法》（中大科研〔2022〕59号）已于2022年第29次校党委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。
依据文件精神，科学研究院、人文社会科学处制定了《<中山大学横向科研项目经费管理办法>（中大科研〔2022〕59号）制度问答》，对民口横向科研项目的预算科目、学校管理费收取比例、结余经费处理以及接待费报销等问题进行解答，详见附件1，请遵照执行。
特此通知。



附件：1. 《中山大学横向科研项目经费管理办法》（中大科研〔2022〕59号）制度问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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